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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資料低所得報稅戶背景分析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楊家瑞 

壹、目的 

每年財政部會公布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 20 分位統計分析表，以 102 年度資料為例，該

表將全國約 600 萬戶申報戶依綜合所得總額由低至高排序，並細分 20 等分，每等分約 120

萬戶，第 1 分位即代表全國所得總額最低的 30 萬戶，平均所得約 4.4 萬，以此類推，第 20

分位為所得最高的一群，平均所得約 437.3 萬元，若將二者平均所得相除，會得出 99 倍之高

低分位差距，易被誤解為貧富差距之情況。 

 

圖 1：分析標的—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 20 分位統計分析表（以 102 年度為例） 

一、分析低所得報稅戶背景，作為政府施政參考 

針對第 1 分位平均所得僅 4.4 萬，前 4 分位（共 120 萬申報戶）之平均所得也僅為 17.6

萬，希望分析此對象之背景，瞭解是否為特定族群，有無需要協助，以利政府施政參考。 

二、避免外界誤用數據 

所得來源包含課稅所得、非課稅所得、政府移轉性支出（如社會福利）及地下經濟等，

惟媒體經常錯誤引用僅依據課稅資料所統計之「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 20 分位統計分析表」，

推斷國人貧富差距，造成社會認知錯誤。 

貳、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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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分析母體後，將其所得類別、年齡、財產、戶籍地、性別、領取失業給付、中低收

入戶身分等屬性進行統計，並與 102 年全部申報戶比較，若數據有顯著之不同時，即可能為

分析對象之背景特性。 

一、分析母體之選定： 

（一）第 1 分位：以 102 年第 1 分位最低 5%家戶成員為分析母體，此對象為經常被直接

與第 20 分位比較，而拿來推斷國人貧富差距之對象，是政府施政時，需特別瞭解

的一群。 

（二）前 4 分位：以 102 年前 4 分位最低 20%家戶成員為分析母體，考量行政院主計總處

家庭收支調查統計係以五等分來比較所得差距，而國際上也多以五等分來分析貧

富差距之狀況，因而選定此組分析母體。 

二、分析資料來源之蒐集 

財政部即有之資料包括：財稅資料（綜所稅結算申報、所得及財產資料）、勞保全年

投保資料及身心障礙資料，惟為完成本案之分析，尚需向內政部、衛福部等外機關蒐集保

險給付、新住民、原住民等資料。 

三、分析架構 

針對低所得報稅戶之分析，我們將相關背景屬性歸納為四類如圖 2。 

 

圖 2：分析架構 

參、分析結果 

一、申報戶人力結構分析 

（一）102 年申報戶共 5,996,079 戶（申報人口數 16,149,644 人佔全國 2,300 萬人口的 69%），

經統計仍有 31%的未申報人口。本分析所稱“戶”係為稅籍戶，定義為申報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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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及與其合併報繳之配偶暨受其扶養親屬，與戶政之戶籍定義

不同。 

 

圖 3：申報戶人口數 

（二）低所得報稅戶近 8 成只有 1 人有所得；而全部申報戶 45%，只有 1 人有所得，有

55%為 2 人以上有所得。 

（三）低所得報稅戶平均每戶人口數 1.61 人比全部申報戶 2.69 人少。 

二、所得來源分析 

將十類課稅所得分為薪資所得、利息所得、股利所得及以上三項之外的其他所得進行

分析。 

（一）依金額統計，第 1 分位之利息及股利所得金額，對比全部申報戶之狀況佔比很高（如

圖 4）。 

 

圖 4：主要所得類別統計（金額） 

（二）依戶數統計，低所得報稅戶有薪資所得者特別少（33%），即 67%低所得報稅戶無

薪資所得，有利息及股利所得之申報戶占比較高（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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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主要所得類別統計（戶數） 

（三）進一步分析第 1 分位領取薪資者之情況，領取薪資所得者 35 歲以下占多數，對比

全部申報戶集中於 26〜45 歲較為年輕，且僅 26.61%為勞保有全年投保者，抽樣最

大的 60 家扣繳單位分析其行業別，多為義務役男、保險業、學校助理及服務業。 

綜上，第 1 分位領取薪資所得者 35 歲以下占 62.17%，且薪資來源多為兼職、役男或

就業未滿一年者，其餘未領取薪資所得者所得來源多為利息及股利所得。 

三、財產分析 

不動產持有情況如圖 6，車輛持有情況如圖 7。 

 

圖 6：不動產持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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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車輛持有情況 

四、身分與社會福利分析 

（一）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之認定係採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所得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

庭動產金額（存款＋投資等）及不動產總值（土地＋房屋）未超過當年度公告標

準來認定，其申報情況如圖 8，若將低收入戶視為實際貧窮者，合計僅占第 1 分位

0.42%、前 4 分位 0.36%，實際貧窮者多落於未申報 722 萬人當中。 

 

圖 8：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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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新住民及身心障礙者統計如圖 9，原住民、新住民及身心障礙者於低所得

報稅戶之比例，並沒有比全部申報戶高。 

 

圖 9：原住民、新住民及身心障礙者統計 

綜上，經申報戶人力結構、所得來源、財產及身分與社會福利之分析，本文主要發現，

低所得報稅戶未必為實際貧窮者，實際貧窮者多數未達報稅標準。如何於未申報之 722 萬人

口中，找出實際貧窮之對象，給予必要之協助，為未來值得努力研究之方向。 

 


